
8刑案明镜周刊编辑/操余芳 校对/何欣

电子信箱：1596267575@qq.com 2024年 7月 16日 星期二

●●●● ●●●●

“谢谢检察官，我老父亲的心结解了，终于吃得下饭了。”近日，两名女子来到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检察院表达感谢。

5月 5日，年过九旬的赵某在街上散步时，女子严某上前搭讪，并顺势扶住赵
某称要送其回家。赵某想着自己年老行动不便，见对方主动关心便放下戒备。
回到家后，赵某发现自己左手上的金戒指不见了。金戒指是女儿送的，赵某对这
枚金戒指颇有感情，从戴上那天起就没摘下来过，现在金戒指丢了，赵某一连几
天都茶不思饭不想。

女儿发现老父亲状态异常，在多番追问下才得知事情的原委，5月 8日，女儿
陪同赵某来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视频，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严某并将其抓获归案，严某到案后拒不承认扒窃的犯罪事实。

公安机关通过排查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发现老人手上的戒指在与严某接
触之前还在，严某在搭讪前一直在观察赵某，并查到严某和两名男子一起将金戒
指以 5111元的价格卖到七星关区一家金店，后分赃。

经金店老板辨认，严某出售的金戒指正是被害人赵某被盗的戒指。面对铁
证，严某最终如实供述了其扒窃的犯罪事实。七星关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
嫌疑人严某以搀扶被害人为由进行搭讪，趁机将其手上佩戴的金戒指盗走，其行
为涉嫌盗窃罪。5月 17日，公安机关提请七星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严某。5月 23
日，该院依法对严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该案正在侦办中。

（廖青红 彭金君 黄玉梅）

热心帮扶有原因
只为顺走金戒指

花甲之年本应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但他却重操旧业入户盗窃。日前，经
河北省广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
罚金 4000 元。

1964 年出生的张某是河北魏县人，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 月，闲
来无事的张某又想通过盗窃“来点快钱”，但是为了防止在本县盗窃被认出，他
戴好帽子和口罩，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到广平县寻找作案对象。经过踩点，张某
发现周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经常大门敞开，且周某中午外出吃饭时也不锁门。
考虑到周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规模较大，肯定有一定的现金留在身边，于是，
张某就锁定了该废品收购站。

1 月 18 日，张某在周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附近蹲点，趁周某中午外出吃饭
时进入周某日常生活的房间，从一皮包内翻出现金 1.1 万元后迅速逃离现场返
回家中，并将所盗现金藏在自家柜子里。

周某吃完饭返回收购站时，发现皮包拉链被拉开了，查看后发现现金被
盗，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通过查看监控视频，迅速确定张某有作案嫌
疑，并于案发第二天将其抓获归案。

2 月 17 日，公安机关提请广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该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虽
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退赃，但其曾因盗窃被行政处罚过，再次实施盗窃犯罪
有社会危险性，遂作出批准逮捕决定。3 月 29 日，广平县检察院依法对张某提起
公诉。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议，于近日依法作出
如上判决。

（李军鹏 张珍珍）

想挣快钱决定去盗窃
怕被认出选择到邻县

□本报通讯员 董文静 林翔

只需简单加工、调制，几味药材便被
制成具有护肝奇效的中成药，再经过贴
标、装盒，立刻“身价”不菲。众多消费者
并不知道，他们视为“病患福音”“保肝神
药”的“祖传秘制”药品竟产自福建省漳
州市某小区的一处普通居民楼中。

“同学们一定要谨记并提醒家人，理
性对待民间配方，从正规渠道购买药品，
科学就医、合理用药，不可偏听偏信延误
治疗。”6 月 8 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检
察院检察官来到辖区小学，以“生活中的
知识产权”为主题向同学们讲解了该院
办理的一起假药案。这起生产、销售假
药案经该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生产、销售
假药罪分别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八年，并
处罚金 80 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8 万元；以销售假药
罪分别判处蔡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12 万元，判处沈某有期徒刑九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2万元。

偶得药方
土法炮制“神药”问世

“我认为它很有市场前景。”当被问
及为何私自加工药材并以药品推广销售
时，陈某交代说。陈某口中的“生财利
器”，就是他一手炮制并取名为“璞苑八
宝丹”的“神药”。

2019 年年初，陈某偶然得到一民间
药方，据传与某名贵中成药同宗同源。
他经过粗略估算，连同包装在内的制药
成本仅为市面上名贵中成药售价的十分
之一，中间的差价令他心动不已。于是，
没有任何医药学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的
陈某开始进行药品“研制”。

陈某从网上购得打粉机、发酵箱、电
子秤等设备，并四处搜罗大量中药材，在
家里搞起了“研发”。打粉、搅拌、搓条、
发酵、烘干……成色差、不成型、味道怪，
炮制药品工序烦琐、失败率高，但在巨大

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陈某硬是捣鼓出了
成品。因为“吃着没什么副作用”，陈某
便心安理得地继续生产。

要想销售好，包装宣传少不了。陈
某订购了亚克力玻璃瓶和带有“璞苑八
宝丹”字样的贴纸进行外包装，提升外观
档次。同时，有一定美术功底的他，设计
了宣传的文案、图片、视频等素材，通过
时下流行的各类交友平台、短视频平台、
网站等进行大力推广。

选材、制药、包装、推广、销售……陈
某“一条龙”包揽，一款土法制作的“民间
祖传秘制神药”于 2019 年 9 月“问世”了。
在陈某制售假药期间，王某全程实施了出
谋划策、提供收款账号等帮助行为，陈某
还发展下线蔡某、沈某以开拓市场。

包治百病
平价“神药”销售火热

“可治愈脂肪肝”“主治：急、慢性肝
炎、胆囊炎、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
癌等疾病”……陈某对外宣传自制药丸

对上述病症有明确疗效。
“服用后千杯不醉”“可治疗前列腺

炎 ，还 顺 带 治 疗 一 些 跌 打 损 伤 的 小
病”……不只是保肝护肝，在陈某的包装
下，小小药丸简直无所不能。

“源于明朝宫廷秘方”“与某名贵中成
药同宗同源，经过传承发展，配方上各有
取舍和侧重，但疗效相似”……这款被陈
某吹上了天的“神药”售价只有市面上名
牌正品的五分之一，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蜂
拥而来。该药“问世”不到两年，月销售额
从最开始的 1 万元攀升至 5 万余元，“神
药”的售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刚开始从我这买药丸的多是自己服
用，因为我们的产品主打平价‘大牌’定
位，不少消费者觉得既拿得出手又相对划
算，就把它当成送礼佳品。为了迎合市场
需求，我把包装更新为高档礼盒，售价、销
量随之一路上涨。”陈某见有利可图，又趁
热打铁推出不同规格类型的“药品”，一种
为锭剂，一种为切片，还有一种是胶囊，并
根据克重定价，每 3克售价在 1500元左右
浮动，成本仅为售价的三四成。

没有批准文号，没有说明书，也没有
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有效期……虽然“璞
苑八宝丹”诸多地方明显不符合正规药品
要求，但广告极具诱惑力，有不少人信以
为真。加之其与正品名药存在巨大差价，
即使售价不算低，也不乏回购者。

物流信息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陈
某被查获时，“璞苑八宝丹”两年内被销
售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四川、广东、
新疆等全国 20 余个省份，销售额高达数
十万元。其中，有据可查的购买者有上
千人。

被曝制假
古方奇药跌落神坛

2022 年 5 月，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厦门药品稽查办公室将案件线索移送
至公安机关。同年 9月，厦门市思明区检
察院受理审查起诉。审查过程中，陈某
始终辩称“璞苑八宝丹”是根据民间相传
的祖传药方制成，其本人和众多消费者
服用后均无不适，否认具有制假售假的
故意，也不认为自己制作的是假药。

检察官审查后发现，经药品检验机
构检验及药监部门认定，“璞苑八宝丹”
不含任何牛黄成分，不符合“八宝丹”国
家药品标准中的成分要求；陈某虽强调
自制药丸与某名贵中成药同宗同源，但
其对正品药品的配方和工艺无从得知，

“璞苑八宝丹”没有经过正规检测认定，
他不仅没有生产药品的资质，也未经相
关部门审批许可。据此，检察官认为，陈
某生产、销售假药的主观故意明确，所谓
的大牌“平替”实质是蹭名气的假名药。

经审查查明，陈某、王某为牟取非法
利益，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生产、销售
假药，累计销售金额共计 40 余万元，情节
严重；蔡某、沈某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
是假药而进行销售，销售假药数额分别
为 5 万余元、8000 元。2022 年 10 月，思明
区检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对陈
某、王某提起公诉，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对
蔡某、沈某提起公诉。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依法作出前述判决，因被告人上
诉，二审法院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裁定维
持原判。

他根据民间药方在家研发出有“奇效”的中成药，宣称从跌打损伤到肝癌等各种疾病都能治，两
年间通过网络销售至全国20余个省份——

吹上天的“大牌”平替，其实是假药

看见他人的金手镯掉在地上，出于占便宜的心理，直接弯腰捡起并拒不承
认。近日，经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某
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 元。

3 月 16 日，王某在村洗浴中心洗完澡，在更衣室看见被害人刘某的金手镯
掉在地上，王某趁刘某穿衣服没注意之机，将金手镯捡起并捏扁，用毛巾包裹
后藏在洗浴袋子的夹层内。刘某见金手镯不见了，怀疑王某拿了便上前追问，
王某认为对方没有证据，不承认“捡”到东西，拒绝让其翻包。刘某在洗浴大厅
将准备离开的王某拦住，并让其丈夫报警，民警当场查获被盗的金手镯。

经物价部门鉴定，被盗金手镯价值 2.2 万元。3 月 29 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涉
嫌盗窃罪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并取得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认为，王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4 月
16日，陕州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

（王飞 张中杰）

更衣室里“捡”起金手镯
拒不承认换来“银手镯”

在犯罪嫌疑人家中缴获的用于制造假药的部分原材料、包装物及假药成品、半成品。

□本报通讯员 王旖

克罗心饰品只要专柜价的一折？本
以为捡了个便宜，却掉入了陷阱。5 月 29
日，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分别判处姚某、吕某有期徒刑三年和
五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 90 万元和 150
万元；判处代理孙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五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判处林某等 6 名
网店客服人员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至一
年，缓刑三年至一年六个月，各并处罚金
13万元至 4万元。

2018 年 5 月，姚某决定创业，注册了
一家珠宝饰品有限公司，在网络平台经
营自主品牌的珠宝首饰，但生意平平。一
天，姚某在某市场结识了一些假冒大牌
克罗心饰品的供应商，“正品卖几千块甚
至上万块的饰品在这儿只要十几块，网
上转手就能卖几百块。”姚某想，自己原
本就有稳定的客户群，如果加上这些货
源，利润肯定可观。自从售卖假冒克罗心
饰品后，他的生意越来越好，2020 年，姚
某妻子注册了一家公司，开起了微店，以
代购名义专卖假冒克罗心饰品，还招聘
了不少客服、配货员以及货品出入库管
理员，微店逐渐拥有了一批忠实粉丝，还
发展了孙某等多个代理。

家住上虞的小朱是克罗心品牌的忠

实粉丝。2023 年 2 月，小朱朋友见其心仪
克罗心某款戒指已久，便从网上找了一家
销售量特别高的店铺下单该款戒指送给
小朱，小朱拆开包裹却发现这枚戒指和正
品相差甚远，不仅细节处做工粗糙，而且
重量偏轻，完全没有质感。告知朋友后，小
朱朋友立即与店家交涉，没想到店家不做
解释直接给了退货地址，这更让小朱确信
对方售卖假货，于是他们报了警。

公安机关对此案立案侦查，侦查终
结后将该案移送至上虞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经审查查明，自 2019 年至案发，姚某
伙同妻子吕某注册两家珠宝饰品有限公
司，并招揽多人担任客服通过微店非法
销售假冒的克罗心银质饰品，销售金额
达 1630 万余元，获利 160 万余元。孙某作
为代理，在没有商标所有人授权的情况
下，通过微店销售假冒克罗心品牌的银
饰品，金额达 250 余万元，非法获利 10 万
余元。

办案检察官认为，姚某、吕某为牟取
非法利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涉
案金额已达到入罪标准；同时，代理孙某
和明知售卖假货的网店客服的行为均已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2023
年 7 月 17 日，上虞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将姚某、吕某、代
理孙某及林某等 6 名网店客服人员向法
院提起公诉。

夫妻创业开店，专卖假冒名牌首饰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刘艳会

蒋某不相信官方发布的公告，却轻信中
介能帮其买到热销楼盘，结果被骗了179万
元。6月4日，经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施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2020 年 1 月，蒋某想买某热销楼盘
房屋，向中介廖某咨询。廖某联系了同行
施某，施某也买不到，但想着万一蒋某通
过摇号买到房，自己就可从中赚一笔，于
是谎称可以通过内部操作买到，但要收
取 16 万元“打理费”。廖某告知蒋某买房
需 20万元“打理费”，蒋某同意，和廖某签
订了购房委托协议。没多久，蒋某听说该
楼盘的房价远低于市场价，再次和廖某
签署购房委托协议购买第二套房，并先
后转给廖某 40 万元“打理费”，廖某转给
施某 32万元，自己截留了 8万元。

2021 年 7 月 21 日，当地政府部门发
布公告，称某楼盘所有房源全部由国企
回购作为人才公寓，不再对外销售。蒋某
带着疑惑问廖某，廖某转问施某。此时的
施某早已将 32 万元挥霍一空，为稳住蒋
某，声称自己认识该楼盘的“刘总”，并假
扮“刘总”承诺让蒋某优先看房、选房。

后来，施某先后编造买房需要交纳
“认筹费”“号费”等理由，从蒋某处骗得

143 万元。后蒋某多次催施某带其去看
房、签合同，施某先是不肯见面，后又谎
称开盘推迟。眼见购房无望，蒋某要求
退钱，施某编造各种理由拖延。

2022 年 7 月，蒋某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施某返还购房款。在诉前调
解阶段，施某拒不到场。蒋某心生不满，
购 买 了 红 油 漆 ，并 找 到 施 某 母 亲 的 住
处 。为 发 泄 心 中 不 满 和 让 施 某 尽 快 还
钱，蒋某于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多次在施
某母亲住处的外墙、大门等处泼油漆、
写大字，施某母亲不堪其扰报警。

2022 年 11 月，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检察院受邀介入蒋某寻衅滋事案，经
阅卷发现施某有诈骗蒋某购房款的犯
罪嫌疑，遂提出立案监督意见，随后公
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施某立案侦查。
2024 年 1 月，施某到派出所投案。4 月，公
安机关将施某诈骗案移送至该院审查
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督促廖某退
出 8 万元并返还给蒋某。5 月，该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施某提起公诉。

对于蒋某的寻衅滋事行为，该院经审
查认为，蒋某的行为与一般的无事生非有
明显区别。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并有坦
白、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
谅解等情节，2023年12月，该院对蒋某作出
相对不起诉决定。

不信官方公告，找中介买房被骗179万


